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補助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
返抵國內報到卡

計畫年度： 113 年度第 1 次學海築夢計畫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老師
	中文姓名
	     
	性    別
	    □男        □女

	英文姓名
	     
	出生日期
	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

	護照號碼
	   
	護照效期
	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

	系所班級
	          系    年    班
	學    號
	    

	國內
戶籍地址
	     
	聯絡電話
	    

	國內
通訊地址
	     
	聯絡電話
	手機        
住宅        

	E-mail
	     

	實習單位
	     
	實習國家城市
	  日本東京  

	出返國
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共      天

	返校報到
	系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圓戳章：

	填表日期
	  114  年  01  月  01  日
	學生簽章
	

	說明：
1.學生結束國外實習，應於返國後14日內填妥本卡，向所屬系所辦理返校報到。
2.學生應檢具護照正本(驗畢後歸還)、影本、入出境日期戳記影本、國內外報到卡正本等相關資料向本校職涯發展中心辦理結案事宜。
3.返國後未依前項規定辦理結案事宜者，得依契約書內容追償補助金。



